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

補助員工交通費規定        

一、高雄榮民總醫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補助所屬員工上、下班交通費，特訂定本規定。

二、本院補助員工交通費之核發，由總務單位主辦，人事及會計單位協辦（申請表如附件）。

三、交通費係屬補助性質，補助對象以本院編制內員工及聘用人員(不含契約人員)。
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發給交通費：

(一)借住本院宿舍者。

(二)其居所距離辦公地點行經道路在1千公尺以內者（以

本院為中心，東至鼎強街及大豐街交界、西至博愛

路、南至天祥路及新莊仔路、北至華夏路與民族路

交界）。

五、本院補助員工交通費，參酌高雄市公車票價計算每日往返新台幣24元，每月以21日計。

六、補助交通費按月發給，但在職未滿1個月者，按實際在

職日數發給。延遲申請交通補助費者，以申請生效日起

算，至多回溯3個月為限。

七、員工連續請假（含事、病、婚、產、喪、休、公假等假

別）日數超過7日者（不含例假日），自第8日起按日

扣除交通費。

八、新進員工或員工居所異動（含進、退住本院職務宿舍者）

而需申領或停發交通費者，應檢附相關資料自異動之日起1個月內向總務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核定後核發。

九、員工如有居所異動應停發而未主動申報者，經查明屬實

，除一次追回已領金額外，並依相關規定議處，且自負法律責任。

十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簽奉核准得修正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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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意事項

	一、交通補助費申請人，填寫申請表應力求詳實，並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。

二、員工如有居所異動或進、退住本院職務宿舍者，應立即通知總務室辦理變更或停發。

三、填寫不實一經發現除其本人應扣繳全部溢領款，並依相關規定議處，且自負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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